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校園創意發想提案競賽要點 

107年4月19日107年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2次管考會議通過 

107年5月31日107年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1次雙月管考會議通過 

108年3月29日108年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1次管考會議通過 

110年3月5日110年高教深耕計畫第一次管考會議通過 

一、 目的 

本校為推動校內師生參與創新創業，讓學生體驗提案發想實踐過程，

激發學生在各領域的研發創新與創業熱情，以培育學生具備創新的特

質及擁有熱忱、投入與分享的創業家精神，特訂定校園創意發想提案

競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參賽資格及報名方式 

（一）本校在校學生或畢業5年內校友，並由本校專、兼任教師擔任指

導老師，指導老師不限1人（以1-3人為原則）。 

（二）每隊人數（不含指導老師）以3-5人為限，並於各組推派出一人

為隊長，隊長不可更換且不可跨組重複（即限擔任1組隊長），

隊長須為本校在學學生。 

（三）學生自行組隊後，依創新創業教育中心公告時程及方式，於線

上完成創意提案。 

三、 競賽類別 

（一）地方創生類：解決在地問題的創意提案。為解決在地、社區或

區域問題所提出創新構想與解決辦法，可用來改善當地所面對

的各類問題，可包括：環境、經濟、社區、高齡者、貧窮、環

保、食安、農業…等問題。 

（二）智慧生活類：運用智慧科技改善生活，使生活更加便利的創意

提案。可包括：居家生活、醫療照護、金融科技、工程科技、

社會文化、智慧校園…等層面。 

（三）海洋特色類：發展海洋特色，與海洋相關議題的創新構想。可

包括：海洋能源、離岸風電、海洋環境、海洋資源再利用、永

續漁業、智慧養殖、水產加值應用、海洋生技、海洋保育、海

岸創生、海洋文教、海洋法政、航運港埠經營、海洋供應鏈產



業、海事資訊、海洋機械、海洋土木、海洋機電等議題。 

（四）自命題類：非上述三類之創意提案，可以是發揮創意改善的一

件事情、一個產品或一項服務，也可以是需要創新設計開發的

一件事情、一個產品或一項服務。 

備註：主辦單位有權責調整類別屬性，參賽隊伍不得有異議。 

四、 競賽評選 

（一）評選流程： 

1.資格審查：依據競賽要點檢視其參賽基本資格。 

2.初賽審查：由各學院推選校內專任或專案教師一人擔任，如

各學院所屬專任及專案教師人數達一百人須再推選一人，推

選方式由各學院自訂，以組成聯合初審團隊，依競賽評分項

目進行初審，選出決賽提案與團隊。 

3.創意星光班：參加決賽團隊須派員全程參加創意星光班培

訓，始取得參加決賽資格。 

4.簡報決賽：由各學院推薦校外產學界專業人士一人，如各學

院所屬專任及專案教師人數達一百人須再推選一人，推選方

式由各學院自訂，並由創新創業教育中心彙整後簽陳校長勾

選正備取名單，組成共同評審小組進行簡報評選，選出優勝

作品。 

（二） 競賽格式： 

提案名稱 清楚呈現提案主題之名稱  

提案類別 地方創生類、智慧生活類、海洋特色類、自命題類  

提案簡介 1-2 句話摘要說明提案內容（約 25 個字）  

提案內容 

將你發現的問題完整描述撰寫，再為這些問題發想一個創新

的解決辦法，要與目前的解決辦法或執行方式有明顯的不

同，並詳細具體說明創意構想或創新的執行內容。（解決辦法

可能是需要發揮創意改善的一件事情、一個產品或一項服務，也可能是需要



創新設計開發的一件事情、一個產品或一項服務。）  

※提案內容須包含： 

1.發現問題：發現問題的情境說明與困擾處、說明創意發想

緣由與需求等。 

2.解決問題：可用圖示、實體（Demo）、影片或文字等方式，

詳細具體說明解決問題的方法，並提出其技術、團隊、驗

證等可行性，評估預計達成目標與未來市場發展潛力等。 

3.展現創意：說明市場是否已有類似產品與技術、提案創新

之處（可用 SWOT、Porter 五力分析等說明）等。  

參考資料 加強提案說明之參考資料等 

團隊資訊 

1.團隊需 3-5 人（含隊長），但不含指導老師  

2.每個團隊皆須有指導老師（至少 1人，最多 3 人） 

3.隊長須為本校學生（即為上傳提案者） 

（三） 評分項目： 

項

次 
評選項目 評選項目說明 

比重 

初賽 決賽 

1 提案創新性 創意新穎性、優勢等 40% 40% 

2 提案可行性 具體可執行方式等 40% 30% 

3 提案切題性 與主題的相關性 10% 10% 

4 市場發展性 市場發展潛力 10% 10% 

5 團隊執行力 團隊分工、成員核心能力、執行力等 - 10% 

五、 競賽獎勵 

（一） 地方創生類： 

1. 入選證明：取所有提案前15組或前30%的提案為原則入選



決賽，頒予每組團隊入選證明（採電子式），主辦單位得

保留入選提案增減權利。 

2. 優等獎：組數至多為所有提案前10%為原則，每組獎金

3,000元（或等值禮券）及獎狀。 

3. 特優獎：組數至多為所有提案前5%為原則，每組獎金5,000

元（或等值禮券）及獎狀。 

（二） 智慧生活類： 

1. 入選證明：取所有提案前15組或前30%的提案為原則入選

決賽，頒予每組團隊入選證明（採電子式），主辦單位得

保留入選提案增減權利。 

2. 優等獎：組數至多為所有提案前10%為原則，每組獎金

3,000元（或等值禮券）及獎狀。 

3. 特優獎：組數至多為所有提案前5%為原則，每組獎金5,000

元（或等值禮券）及獎狀。 

（三） 海洋特色類： 

1. 入選證明：取所有提案前15組或前30%的提案為原則入選

決賽，頒予每組團隊入選證明（採電子式），主辦單位得

保留入選提案增減權利。 

2. 優等獎：組數至多為所有提案前10%為原則，每組獎金

3,000元（或等值禮券）及獎狀。 

3. 特優獎：組數至多為所有提案前5%為原則，每組獎金5,000

元（或等值禮券）及獎狀。 

（四） 自命題類： 

1. 入選證明：取所有提案前15組或前30%的提案為原則入選

決賽，頒予每組團隊入選證明（採電子式），主辦單位得

保留入選提案增減權利。 

2. 優等獎：組數至多為所有提案前10%為原則，每組獎金



3,000元（或等值禮券）及獎狀。 

3. 特優獎：組數至多為所有提案前5%為原則，每組獎金5,000

元（或等值禮券）及獎狀。 

※備註：百分比後數值如不足1組則僅取1組，以上組數將視

實際情形調整，競賽類別得專簽後調整，惟本校學

生補助經費由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支應，不補助非本

國籍及非本校在學學生，且校外人士無法支應。 

六、 智慧財產權 

 （一） 參賽團隊保證所提供與填報之各項資料，不得侵害他人之智

慧財產權，如與事實不符或侵害他人權益之情況，主辦單位

有權取消其競賽或得獎資格，該團隊並應負一切相關責任。 

 （二） 參賽團隊於競賽期間所產生之各項資料，如簡報、營運計劃

書、影片等，其相關之智慧財產權為原參賽團隊及其合作者

所擁有，但須無償授權給國立高雄科技大學使用。 

七、 注意事項 

 （一） 所有參與團隊皆有義務參加校內外創新創業競賽，獲選優等

及特優獎團隊需義務參加後續培訓。 

 （二） 評選小組得不解釋作品未入選原因及視參選作品之水準，訂

定作品名次與從缺。 

 （三） 凡報名競賽參賽者，視同接受主辦單位所公告之競賽要點及

各項公告、規則與評審結果，若有違反之情事，主辦單位有

權取消其競賽或得獎資格，本比賽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主辦

單位保留修改之權利。 

 （四） 所有參賽作品不予退件，每件提案只能報名一種提案競賽類

別，主辦單位有權決定該提案是否為所屬類別，或予以轉介

調整。 

 （五） 如活動期間因不可抗力之因素，主辦單位有權力更改活動內



容、取消或改期。 

 （六） 本校為活動聯繫之目的，須蒐集相關人員的姓名、電話、單

位（系所）、E-mail 等個人資料，以在本次活動期間及地區

內進行必要之聯繫。如欲更改個人資料或行使個人資料保護

法第3 條的查閱、補充、更正、製給複製本及請求停止蒐集、

處理、利用及請求刪除等當事人權利，請洽創新創業教育中

心跨域教學組。 

八、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相關經費支給，經費核銷需符

合教育部及該計畫相關規定辦理。 

九、 本要點經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管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

正時亦同。 

 

 


